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士簡字第333號

原      告  陳勉如  

            潘正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易定芳律師

複  代理人  張錦春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許木益  

訴訟代理人  許麗紅律師

複  代理人  邱瓊儀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8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其所有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號建物及水泥鋪

面占用新北市○○區○○段○○○○地號土地部分（即如附圖之

編號B及編號C所示部分）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返還予原告陳勉

如。

被告應將其所有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號建物及水泥

鋪面占用新北市○○區○○段○○○○地號土地部分（即如附圖

之編號A及編號D所示部分）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返還予原告潘

正吉及其全體共有人。

訴訟費用新臺幣捌仟參佰柒拾元由被告負擔，及自本判決確定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陸拾貳萬柒仟參佰陸

拾捌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參萬伍仟零壹拾

陸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而不變更訴訟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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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

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第256條分別

定有明文。又前開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仍適用之，民事訴訟

法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為：「1.被告應將

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00號（下稱系爭建物）占用新

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1076號土地）部

分，拆除並返還予原告陳勉如；2.被告應將系爭建物占用新

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1077號土地）部

分，拆除並返還予原告潘正吉及其全體共有人；3.原告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於訴訟進行中，原告變更訴之聲

明為：「1.被告應將系爭建物及水泥鋪面占用系爭1076號土

地部分，即如附圖之新北市淡水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

（下稱系爭成果圖）編號B及編號C所示部分，拆除並返還予

原告陳勉如；2.被告應將系爭建物占用系爭1077號土地部

分，即如附圖之系爭成果圖編號A及編號D所示部分，拆除並

返還予原告潘正吉及其全體共有人；3.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是原告關於請求拆除水泥鋪面部分，核屬擴張

訴之聲明外，其餘變更部分，核屬更正事實上之陳述，依照

民事訴訟法第256條之規定，應非訴之變更或追加，至於擴

張聲明部分，依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再按不合於簡易訴訟程序之訴訟，法院適用簡易程序，當事

人不抗辯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已有前項之合意，民

事訴訟法第427條第4項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更正後之訴訟

標的金額已逾50萬元，原應適用通常程序，然兩造均不抗辯

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視為已合意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故依

前揭規定，本件仍依簡易訴訟程序審理，併予敘明。　

三、原告起訴主張：

　　系爭建物及水泥鋪面為被告所有，而系爭建物及水泥鋪面依

系爭成果圖所示，其中編號B及編號C部分占用原告陳勉如所

有之系爭1076號土地，其中編號A及編號D部分占用原告潘正

吉與訴外人高敏賢所共有之系爭1077號土地，而系爭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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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之編號A、B、C、D部分（以下合稱系爭地上物）均為被

告所建及使用，被告擁有事實上處分權；然兩造間並無任何

分管協議存在，被告所建之系爭地上物實為無權占有系爭10

76號土地、系爭1077號土地，侵害原告之所有權完整，爰依

民法第767條、第821條等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

1.被告應將系爭建物及水泥鋪面占用系爭1076號土地部分，

即如附圖之系爭成果圖編號B及編號C所示部分，拆除並返還

予原告陳勉如；2.被告應將系爭建物占用系爭1077號土地部

分，即如附圖之系爭成果圖編號A及編號D所示部分，拆除並

返還予原告潘正吉及其全體共有人；3.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

四、被告則以：

（一）系爭建物原為訴外人許允棟所有，後由被告繼承系爭建物

之事實上處分權，而於系爭建物建築之時，所在之基地尚

未分割，嗣後因該基地分割，方有系爭1076號土地及系爭

1077號土地，原告之後才成為前揭土地之所有權人；後又

因民國108年10月間新北市淡水地政事務所實施地籍圖重

測，地界發生偏移，系爭地上物方占有系爭1076號土地及

系爭1077號土地。

（二）又系爭建物於建築之時，與坐落基地之其他共有人係有分

管協議存在，嗣後雖因共有物分割，而有系爭1076號土地

及系爭1077號土地，然其之所有權人亦應承繼分管協議，

受分管協議之拘束，且原告購入系爭1076號土地及系爭10

77號土地時，明知系爭建物存在，亦無提出異議，因此原

告應受該分管協議之拘束，被告並非無權占有。

（三）縱認被告有無權占有之情事，然系爭建物並非故意越界建

築，又原告請求拆除系爭地上物與原告所得取回部分相

較，對系爭建物之傷害較為巨大，應得適用民法第796條

之1規定，免為拆除。

（四）聲明：1.請求駁回原告之訴；2.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

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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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所有並使用之系爭地上物無權占用系爭1076號

土地、系爭1077號土地，故被告應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前

開土地遭占用部分，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一）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規定，請求被告拆除

系爭地上物占用系爭1076號土地、系爭1077號土地部分，

並返還該土地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有無理由？　　　

　　1.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

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按以無權占有為

原因，請求返還土地者，占有人對土地所有權存在之事實

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土地所有權人對其

土地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占有人自應就其取得

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

字第251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被告所有並使用

之系爭地上物有占用系爭1076號土地、系爭1077號土地之

情事，業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地籍圖騰本、土地登記第

一類謄本、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現場照片等件為證（見

本院113年度士簡字第333號卷【下稱本院卷】第17至27

頁），且經本院會同兩造於113年5月27日上午10時至現場

履勘及囑託新北市淡水地政事務所派員測量，製有勘驗筆

錄、系爭成果圖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15至119、137

頁），復被告亦不爭執系爭地上物有占有系爭1076號土

地、系爭1077號土地之情，自堪認原告此部分之主張屬

實，益證被告為系爭地上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被告就系

爭地上物有拆除之權能。

　　2.本件被告抗辯系爭地上物非無權占有系爭1076號土地及系

爭1077號土地，自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經查：

　　⑴被告雖辯稱本件係因108年10月間新北市淡水地政事務所

對系爭1076號土地及系爭1077號土地辦理地籍圖重測，重

測後造成地界偏移，致使系爭地上物有占用系爭1076號土

地及系爭1076號土地等語。然查，經本院函詢新北市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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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事務所本件是否因地籍圖重測而致地界偏移，該所回

覆略以：「地籍圖重測係重測單位依據土地所有權人指界

再據以施測並製作成果，且經本所確認其地籍圖重測測量

結果亦與上開地籍調查表及補正表所載土地經界相符，且

經調閱歷年複丈紀錄，旨揭地號土地於地籍圖重測前亦未

曾申請鑑界，自無有地界動之情事」等語，有該所113年6

月6日新北淡地測字第1136098170號函在卷可參（見本院

卷第129頁），由此可知，系爭1076號土地及系爭1077號

土地之土地經界線，並未因地籍圖重測而有所偏移。是

以，應認被告此部分之所辯，無足憑採。

　　⑵被告雖又辯稱系爭建物於建築之時，與基地之其他共有人

係有分管協議存在，後雖因共有物分割，而有系爭1076號

土地及系爭1077號土地，然原告購入系爭1076號土地及系

爭1077號土地時，明知系爭建物存在，亦無提出異議，自

應受分管協議拘束等語，然查：

　　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

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共有物分管契約係

共有人就共有物管理方法所成立之協議，依民法第820條

第1項規定，應由共有人依協議訂定之（98年1月23日修正

前需全體同意；修正後採多數決）。次按所謂默示之意思

表示，係指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

效果意思者而言，若單純之沉默，則除有特別情事，依社

會觀念可認為一定意思表示者外，不得謂為默示之意思表

示。又「知悉」並不等同於「同意」，某人知悉某項事實

而不為反對之表示，能否視為同意或默示同意，仍須以該

人是否有某項舉動，足以推知其有同意之意思者，始足當

之，縱房屋已建築多年，倘未能積極證明土地所有人同意

建築，不能因建築多年即認為土地所有人已同意使用（最

高法院29年上字第762號判決、95年度台上字第2952號判

決、69年度台上字第462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被告雖主張有分管協議存在，但被告亦自承該分管協議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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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書面（見本院卷第159頁），則該分管協議是否存在，

已屬有疑；再者，證人潘文於本院言詞辯論程序時證稱：

系爭建物係被告父親所蓋，不過系爭建物坐落的地號我不

知道，蓋之前有跟坐落土地之共有人協調好，不過怎麼蓋

跟怎麼協調我也不清楚，也不知道當時坐落土地之所有權

人後續有沒有變，及原告是否知悉前開協調內容等語（見

本院卷第196至199頁）；證人潘煌於本院言詞辯論程序時

則證稱：系爭建物係被告父親所蓋，不過系爭建物坐落的

地號我不知道，但應該係蓋在被告父親的地上，沒有蓋到

其他人的，但事實上究竟有無蓋到其他人的地上並不清楚

等語（見本院卷第201至202頁），則依據上開證人所述，

就系爭建物所坐落之土地範圍具體為何，及所提及曾有協

調知詳細內容及方案，均未能清楚說明，且其等均非親自

參與協調之人，具為事後聽聞轉述得知，則是否遽此可認

系爭建物與系爭1076號土地、系爭1077號土地之前所有人

間確有分管協議存在，實屬有疑，因此被告此部分之抗

辯，舉證不足，自難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

　　③又被告雖辯稱原告購入系爭1076號土地及系爭1077號土地

時，明知系爭建物存在，亦無提出異議，自應受分管協議

拘束等語，然原告縱未於購入之初未行使權利，或係未經

測量未知有無權占有情事、甚或基於權利之消極不行使，

然權利之不行使原因多端，單純不行使權利，尚不足以證

明原告此舉即屬默示分管協議之存在，原告當不受該分管

協議之拘束，故被告此部分之抗辯亦無理由。

　　3.綜此，原告主張被告無權占有使用系爭1076號土地及系爭

1077號土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規定，請求

被告拆除系爭地上物，將所占用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

人，即屬有據。　　

（二）再按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逾越地界，鄰地所有人請求移去

或變更時，法院得斟酌公共利益及當事人利益，免為全部

或一部之移去或變更，民法第796條之1第1項前段定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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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且依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8條之3規定，上開規定於民

法98年物權編修正施行前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逾越地界，

鄰地所有人請求移去或變更其房屋時，亦適用之。揆其立

法意旨，在於：對不符合第796條規定，鄰地所有人得請

求移去或變更逾越地界之房屋，有時對社會經濟及當事人

之利益造成重大損害，乃賦予法院裁量權，斟酌社會整體

經濟利益及雙方當事人之利益，免為全部或一部之移去或

變更。然此乃基於相鄰關係而受限制，係所有權內容所受

之法律上限制，並非受限制者之相對人因而取得獨立的限

制物權，是土地所有人免除移去越界房屋返還土地，要係

法院衡酌公共利益及土地、鄰地所有人利益之結果，始要

求鄰地所有人容忍不予拆除請求返還越界之土地，尚非謂

土地所有人就越界之土地取得占用之正當權源（最高法院

107年度台上字第1801號判決參照）。是本件被告得否依

民法第796條之1規定，主張免為全部或一部之移去或變

更，自應考量其無權占用土地之面積大小、位置、是否牽

涉公共利益，以及雙方因房屋拆除可獲得之利益與損害等

因素，而為綜合判斷。查被告並未提出相關證據，證明若

拆除系爭地上物，對系爭建物結構安全之影響程度如何，

是否將導致系爭建物不堪使用抑或傾倒，均無從知悉，又

系爭建物是否不能以先補強建物結構再行拆除之方式，保

留系爭建物未越界部分，亦非無疑義；再者，依系爭成果

圖所示，系爭地上物所占用系爭1076號土地及系爭1077號

土地之面積非小，此舉將使原告無從正常使用前開土地，

有損原告對前開土地所有權之完整，對原告造成之損害難

謂非大，如仍免為移去或變更，難謂公平。從而，本院斟

酌公共利益，及兩造因如系爭地上物拆除可獲得之利益與

損害，認被告主張民法第796條之1規定，抗辯免為拆除系

爭地上物，洵不足採。

（三）從而，原告依上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將無權占有之系

爭地上物拆除後，返還占用之系爭1076號土地予原告陳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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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及返還占用之系爭1077號土地予原告潘正吉及其全體

共有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至2項所

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證

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

駁。

七、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4項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

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

權宣告假執行，原告假執行之聲請不另准駁，並依同法第39

2條第2項規定，依被告聲請，宣告被告就如主文第4至5項所

示之金額各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436條第2項。

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8,370元（第一審裁判費），應由

被告負擔，及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士林簡易庭　法　官　葛名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

記載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

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詹禾翊

附圖：新北市淡水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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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士簡字第333號
原      告  陳勉如  
            潘正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易定芳律師
複  代理人  張錦春  


被      告  許木益  
訴訟代理人  許麗紅律師
複  代理人  邱瓊儀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其所有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號建物及水泥鋪面占用新北市○○區○○段○○○○地號土地部分（即如附圖之編號B及編號C所示部分）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返還予原告陳勉如。
被告應將其所有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號建物及水泥鋪面占用新北市○○區○○段○○○○地號土地部分（即如附圖之編號A及編號D所示部分）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返還予原告潘正吉及其全體共有人。
訴訟費用新臺幣捌仟參佰柒拾元由被告負擔，及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陸拾貳萬柒仟參佰陸拾捌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參萬伍仟零壹拾陸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而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前開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仍適用之，民事訴訟法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為：「1.被告應將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00號（下稱系爭建物）占用新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1076號土地）部分，拆除並返還予原告陳勉如；2.被告應將系爭建物占用新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1077號土地）部分，拆除並返還予原告潘正吉及其全體共有人；3.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於訴訟進行中，原告變更訴之聲明為：「1.被告應將系爭建物及水泥鋪面占用系爭1076號土地部分，即如附圖之新北市淡水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系爭成果圖）編號B及編號C所示部分，拆除並返還予原告陳勉如；2.被告應將系爭建物占用系爭1077號土地部分，即如附圖之系爭成果圖編號A及編號D所示部分，拆除並返還予原告潘正吉及其全體共有人；3.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是原告關於請求拆除水泥鋪面部分，核屬擴張訴之聲明外，其餘變更部分，核屬更正事實上之陳述，依照民事訴訟法第256條之規定，應非訴之變更或追加，至於擴張聲明部分，依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再按不合於簡易訴訟程序之訴訟，法院適用簡易程序，當事人不抗辯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已有前項之合意，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4項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更正後之訴訟標的金額已逾50萬元，原應適用通常程序，然兩造均不抗辯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視為已合意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故依前揭規定，本件仍依簡易訴訟程序審理，併予敘明。　
三、原告起訴主張：
　　系爭建物及水泥鋪面為被告所有，而系爭建物及水泥鋪面依系爭成果圖所示，其中編號B及編號C部分占用原告陳勉如所有之系爭1076號土地，其中編號A及編號D部分占用原告潘正吉與訴外人高敏賢所共有之系爭1077號土地，而系爭成果圖所示之編號A、B、C、D部分（以下合稱系爭地上物）均為被告所建及使用，被告擁有事實上處分權；然兩造間並無任何分管協議存在，被告所建之系爭地上物實為無權占有系爭1076號土地、系爭1077號土地，侵害原告之所有權完整，爰依民法第767條、第821條等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1.被告應將系爭建物及水泥鋪面占用系爭1076號土地部分，即如附圖之系爭成果圖編號B及編號C所示部分，拆除並返還予原告陳勉如；2.被告應將系爭建物占用系爭1077號土地部分，即如附圖之系爭成果圖編號A及編號D所示部分，拆除並返還予原告潘正吉及其全體共有人；3.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四、被告則以：
（一）系爭建物原為訴外人許允棟所有，後由被告繼承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而於系爭建物建築之時，所在之基地尚未分割，嗣後因該基地分割，方有系爭1076號土地及系爭1077號土地，原告之後才成為前揭土地之所有權人；後又因民國108年10月間新北市淡水地政事務所實施地籍圖重測，地界發生偏移，系爭地上物方占有系爭1076號土地及系爭1077號土地。
（二）又系爭建物於建築之時，與坐落基地之其他共有人係有分管協議存在，嗣後雖因共有物分割，而有系爭1076號土地及系爭1077號土地，然其之所有權人亦應承繼分管協議，受分管協議之拘束，且原告購入系爭1076號土地及系爭1077號土地時，明知系爭建物存在，亦無提出異議，因此原告應受該分管協議之拘束，被告並非無權占有。
（三）縱認被告有無權占有之情事，然系爭建物並非故意越界建築，又原告請求拆除系爭地上物與原告所得取回部分相較，對系爭建物之傷害較為巨大，應得適用民法第796條之1規定，免為拆除。
（四）聲明：1.請求駁回原告之訴；2.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所有並使用之系爭地上物無權占用系爭1076號土地、系爭1077號土地，故被告應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前開土地遭占用部分，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一）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規定，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地上物占用系爭1076號土地、系爭1077號土地部分，並返還該土地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有無理由？　　　
　　1.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按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土地者，占有人對土地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土地所有權人對其土地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占有人自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51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被告所有並使用之系爭地上物有占用系爭1076號土地、系爭1077號土地之情事，業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地籍圖騰本、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現場照片等件為證（見本院113年度士簡字第333號卷【下稱本院卷】第17至27頁），且經本院會同兩造於113年5月27日上午10時至現場履勘及囑託新北市淡水地政事務所派員測量，製有勘驗筆錄、系爭成果圖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15至119、137頁），復被告亦不爭執系爭地上物有占有系爭1076號土地、系爭1077號土地之情，自堪認原告此部分之主張屬實，益證被告為系爭地上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被告就系爭地上物有拆除之權能。
　　2.本件被告抗辯系爭地上物非無權占有系爭1076號土地及系爭1077號土地，自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經查：
　　⑴被告雖辯稱本件係因108年10月間新北市淡水地政事務所對系爭1076號土地及系爭1077號土地辦理地籍圖重測，重測後造成地界偏移，致使系爭地上物有占用系爭1076號土地及系爭1076號土地等語。然查，經本院函詢新北市淡水地政事務所本件是否因地籍圖重測而致地界偏移，該所回覆略以：「地籍圖重測係重測單位依據土地所有權人指界再據以施測並製作成果，且經本所確認其地籍圖重測測量結果亦與上開地籍調查表及補正表所載土地經界相符，且經調閱歷年複丈紀錄，旨揭地號土地於地籍圖重測前亦未曾申請鑑界，自無有地界動之情事」等語，有該所113年6月6日新北淡地測字第1136098170號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29頁），由此可知，系爭1076號土地及系爭1077號土地之土地經界線，並未因地籍圖重測而有所偏移。是以，應認被告此部分之所辯，無足憑採。
　　⑵被告雖又辯稱系爭建物於建築之時，與基地之其他共有人係有分管協議存在，後雖因共有物分割，而有系爭1076號土地及系爭1077號土地，然原告購入系爭1076號土地及系爭1077號土地時，明知系爭建物存在，亦無提出異議，自應受分管協議拘束等語，然查：
　　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共有物分管契約係共有人就共有物管理方法所成立之協議，依民法第820條第1項規定，應由共有人依協議訂定之（98年1月23日修正前需全體同意；修正後採多數決）。次按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係指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若單純之沉默，則除有特別情事，依社會觀念可認為一定意思表示者外，不得謂為默示之意思表示。又「知悉」並不等同於「同意」，某人知悉某項事實而不為反對之表示，能否視為同意或默示同意，仍須以該人是否有某項舉動，足以推知其有同意之意思者，始足當之，縱房屋已建築多年，倘未能積極證明土地所有人同意建築，不能因建築多年即認為土地所有人已同意使用（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762號判決、95年度台上字第2952號判決、69年度台上字第462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被告雖主張有分管協議存在，但被告亦自承該分管協議並無書面（見本院卷第159頁），則該分管協議是否存在，已屬有疑；再者，證人潘文於本院言詞辯論程序時證稱：系爭建物係被告父親所蓋，不過系爭建物坐落的地號我不知道，蓋之前有跟坐落土地之共有人協調好，不過怎麼蓋跟怎麼協調我也不清楚，也不知道當時坐落土地之所有權人後續有沒有變，及原告是否知悉前開協調內容等語（見本院卷第196至199頁）；證人潘煌於本院言詞辯論程序時則證稱：系爭建物係被告父親所蓋，不過系爭建物坐落的地號我不知道，但應該係蓋在被告父親的地上，沒有蓋到其他人的，但事實上究竟有無蓋到其他人的地上並不清楚等語（見本院卷第201至202頁），則依據上開證人所述，就系爭建物所坐落之土地範圍具體為何，及所提及曾有協調知詳細內容及方案，均未能清楚說明，且其等均非親自參與協調之人，具為事後聽聞轉述得知，則是否遽此可認系爭建物與系爭1076號土地、系爭1077號土地之前所有人間確有分管協議存在，實屬有疑，因此被告此部分之抗辯，舉證不足，自難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
　　③又被告雖辯稱原告購入系爭1076號土地及系爭1077號土地時，明知系爭建物存在，亦無提出異議，自應受分管協議拘束等語，然原告縱未於購入之初未行使權利，或係未經測量未知有無權占有情事、甚或基於權利之消極不行使，然權利之不行使原因多端，單純不行使權利，尚不足以證明原告此舉即屬默示分管協議之存在，原告當不受該分管協議之拘束，故被告此部分之抗辯亦無理由。
　　3.綜此，原告主張被告無權占有使用系爭1076號土地及系爭1077號土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規定，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地上物，將所占用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即屬有據。　　
（二）再按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逾越地界，鄰地所有人請求移去或變更時，法院得斟酌公共利益及當事人利益，免為全部或一部之移去或變更，民法第796條之1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且依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8條之3規定，上開規定於民法98年物權編修正施行前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逾越地界，鄰地所有人請求移去或變更其房屋時，亦適用之。揆其立法意旨，在於：對不符合第796條規定，鄰地所有人得請求移去或變更逾越地界之房屋，有時對社會經濟及當事人之利益造成重大損害，乃賦予法院裁量權，斟酌社會整體經濟利益及雙方當事人之利益，免為全部或一部之移去或變更。然此乃基於相鄰關係而受限制，係所有權內容所受之法律上限制，並非受限制者之相對人因而取得獨立的限制物權，是土地所有人免除移去越界房屋返還土地，要係法院衡酌公共利益及土地、鄰地所有人利益之結果，始要求鄰地所有人容忍不予拆除請求返還越界之土地，尚非謂土地所有人就越界之土地取得占用之正當權源（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801號判決參照）。是本件被告得否依民法第796條之1規定，主張免為全部或一部之移去或變更，自應考量其無權占用土地之面積大小、位置、是否牽涉公共利益，以及雙方因房屋拆除可獲得之利益與損害等因素，而為綜合判斷。查被告並未提出相關證據，證明若拆除系爭地上物，對系爭建物結構安全之影響程度如何，是否將導致系爭建物不堪使用抑或傾倒，均無從知悉，又系爭建物是否不能以先補強建物結構再行拆除之方式，保留系爭建物未越界部分，亦非無疑義；再者，依系爭成果圖所示，系爭地上物所占用系爭1076號土地及系爭1077號土地之面積非小，此舉將使原告無從正常使用前開土地，有損原告對前開土地所有權之完整，對原告造成之損害難謂非大，如仍免為移去或變更，難謂公平。從而，本院斟酌公共利益，及兩造因如系爭地上物拆除可獲得之利益與損害，認被告主張民法第796條之1規定，抗辯免為拆除系爭地上物，洵不足採。
（三）從而，原告依上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將無權占有之系爭地上物拆除後，返還占用之系爭1076號土地予原告陳勉如，及返還占用之系爭1077號土地予原告潘正吉及其全體共有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至2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
七、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4項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假執行之聲請不另准駁，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被告聲請，宣告被告就如主文第4至5項所示之金額各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436條第2項。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8,370元（第一審裁判費），應由被告負擔，及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士林簡易庭　法　官　葛名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詹禾翊
附圖：新北市淡水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士簡字第333號
原      告  陳勉如  
            潘正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易定芳律師
複  代理人  張錦春  

被      告  許木益  
訴訟代理人  許麗紅律師
複  代理人  邱瓊儀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8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其所有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號建物及水泥鋪面占用
新北市○○區○○段○○○○地號土地部分（即如附圖之編號B及編號C所
示部分）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返還予原告陳勉如。
被告應將其所有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號建物及水泥鋪面占
用新北市○○區○○段○○○○地號土地部分（即如附圖之編號A及編號D
所示部分）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返還予原告潘正吉及其全體共
有人。
訴訟費用新臺幣捌仟參佰柒拾元由被告負擔，及自本判決確定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陸拾貳萬柒仟參佰陸
拾捌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參萬伍仟零壹拾
陸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而不變更訴訟標的
    ，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
    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第256條分別定
    有明文。又前開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仍適用之，民事訴訟法
    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為：「1.被告應將門
    牌號碼為新北市○○區○○00號（下稱系爭建物）占用新北市○○
    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1076號土地）部分，拆除並
    返還予原告陳勉如；2.被告應將系爭建物占用新北市○○區○○
    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1077號土地）部分，拆除並返還
    予原告潘正吉及其全體共有人；3.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
    執行」；嗣於訴訟進行中，原告變更訴之聲明為：「1.被告
    應將系爭建物及水泥鋪面占用系爭1076號土地部分，即如附
    圖之新北市淡水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系爭成果
    圖）編號B及編號C所示部分，拆除並返還予原告陳勉如；2.
    被告應將系爭建物占用系爭1077號土地部分，即如附圖之系
    爭成果圖編號A及編號D所示部分，拆除並返還予原告潘正吉
    及其全體共有人；3.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是原
    告關於請求拆除水泥鋪面部分，核屬擴張訴之聲明外，其餘
    變更部分，核屬更正事實上之陳述，依照民事訴訟法第256
    條之規定，應非訴之變更或追加，至於擴張聲明部分，依前
    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再按不合於簡易訴訟程序之訴訟，法院適用簡易程序，當事
    人不抗辯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已有前項之合意，民
    事訴訟法第427條第4項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更正後之訴訟
    標的金額已逾50萬元，原應適用通常程序，然兩造均不抗辯
    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視為已合意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故依
    前揭規定，本件仍依簡易訴訟程序審理，併予敘明。　
三、原告起訴主張：
　　系爭建物及水泥鋪面為被告所有，而系爭建物及水泥鋪面依
    系爭成果圖所示，其中編號B及編號C部分占用原告陳勉如所
    有之系爭1076號土地，其中編號A及編號D部分占用原告潘正
    吉與訴外人高敏賢所共有之系爭1077號土地，而系爭成果圖
    所示之編號A、B、C、D部分（以下合稱系爭地上物）均為被
    告所建及使用，被告擁有事實上處分權；然兩造間並無任何
    分管協議存在，被告所建之系爭地上物實為無權占有系爭10
    76號土地、系爭1077號土地，侵害原告之所有權完整，爰依
    民法第767條、第821條等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
    1.被告應將系爭建物及水泥鋪面占用系爭1076號土地部分，
    即如附圖之系爭成果圖編號B及編號C所示部分，拆除並返還
    予原告陳勉如；2.被告應將系爭建物占用系爭1077號土地部
    分，即如附圖之系爭成果圖編號A及編號D所示部分，拆除並
    返還予原告潘正吉及其全體共有人；3.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
四、被告則以：
（一）系爭建物原為訴外人許允棟所有，後由被告繼承系爭建物
      之事實上處分權，而於系爭建物建築之時，所在之基地尚
      未分割，嗣後因該基地分割，方有系爭1076號土地及系爭
      1077號土地，原告之後才成為前揭土地之所有權人；後又
      因民國108年10月間新北市淡水地政事務所實施地籍圖重
      測，地界發生偏移，系爭地上物方占有系爭1076號土地及
      系爭1077號土地。
（二）又系爭建物於建築之時，與坐落基地之其他共有人係有分
      管協議存在，嗣後雖因共有物分割，而有系爭1076號土地
      及系爭1077號土地，然其之所有權人亦應承繼分管協議，
      受分管協議之拘束，且原告購入系爭1076號土地及系爭10
      77號土地時，明知系爭建物存在，亦無提出異議，因此原
      告應受該分管協議之拘束，被告並非無權占有。
（三）縱認被告有無權占有之情事，然系爭建物並非故意越界建
      築，又原告請求拆除系爭地上物與原告所得取回部分相較
      ，對系爭建物之傷害較為巨大，應得適用民法第796條之1
      規定，免為拆除。
（四）聲明：1.請求駁回原告之訴；2.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
      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所有並使用之系爭地上物無權占用系爭1076號
    土地、系爭1077號土地，故被告應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前
    開土地遭占用部分，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一）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規定，請求被告拆除
      系爭地上物占用系爭1076號土地、系爭1077號土地部分，
      並返還該土地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有無理由？　　　
　　1.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按以無權占有為原
      因，請求返還土地者，占有人對土地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
      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土地所有權人對其土
      地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占有人自應就其取得占
      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
      第251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被告所有並使用之
      系爭地上物有占用系爭1076號土地、系爭1077號土地之情
      事，業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地籍圖騰本、土地登記第一
      類謄本、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現場照片等件為證（見本
      院113年度士簡字第333號卷【下稱本院卷】第17至27頁）
      ，且經本院會同兩造於113年5月27日上午10時至現場履勘
      及囑託新北市淡水地政事務所派員測量，製有勘驗筆錄、
      系爭成果圖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15至119、137頁），
      復被告亦不爭執系爭地上物有占有系爭1076號土地、系爭
      1077號土地之情，自堪認原告此部分之主張屬實，益證被
      告為系爭地上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被告就系爭地上物有
      拆除之權能。
　　2.本件被告抗辯系爭地上物非無權占有系爭1076號土地及系
      爭1077號土地，自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經查：
　　⑴被告雖辯稱本件係因108年10月間新北市淡水地政事務所對
      系爭1076號土地及系爭1077號土地辦理地籍圖重測，重測
      後造成地界偏移，致使系爭地上物有占用系爭1076號土地
      及系爭1076號土地等語。然查，經本院函詢新北市淡水地
      政事務所本件是否因地籍圖重測而致地界偏移，該所回覆
      略以：「地籍圖重測係重測單位依據土地所有權人指界再
      據以施測並製作成果，且經本所確認其地籍圖重測測量結
      果亦與上開地籍調查表及補正表所載土地經界相符，且經
      調閱歷年複丈紀錄，旨揭地號土地於地籍圖重測前亦未曾
      申請鑑界，自無有地界動之情事」等語，有該所113年6月
      6日新北淡地測字第1136098170號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
      第129頁），由此可知，系爭1076號土地及系爭1077號土
      地之土地經界線，並未因地籍圖重測而有所偏移。是以，
      應認被告此部分之所辯，無足憑採。
　　⑵被告雖又辯稱系爭建物於建築之時，與基地之其他共有人
      係有分管協議存在，後雖因共有物分割，而有系爭1076號
      土地及系爭1077號土地，然原告購入系爭1076號土地及系
      爭1077號土地時，明知系爭建物存在，亦無提出異議，自
      應受分管協議拘束等語，然查：
　　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共有物分管契約係共
      有人就共有物管理方法所成立之協議，依民法第820條第1
      項規定，應由共有人依協議訂定之（98年1月23日修正前
      需全體同意；修正後採多數決）。次按所謂默示之意思表
      示，係指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
      果意思者而言，若單純之沉默，則除有特別情事，依社會
      觀念可認為一定意思表示者外，不得謂為默示之意思表示
      。又「知悉」並不等同於「同意」，某人知悉某項事實而
      不為反對之表示，能否視為同意或默示同意，仍須以該人
      是否有某項舉動，足以推知其有同意之意思者，始足當之
      ，縱房屋已建築多年，倘未能積極證明土地所有人同意建
      築，不能因建築多年即認為土地所有人已同意使用（最高
      法院29年上字第762號判決、95年度台上字第2952號判決
      、69年度台上字第462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被告雖主張有分管協議存在，但被告亦自承該分管協議並
      無書面（見本院卷第159頁），則該分管協議是否存在，
      已屬有疑；再者，證人潘文於本院言詞辯論程序時證稱：
      系爭建物係被告父親所蓋，不過系爭建物坐落的地號我不
      知道，蓋之前有跟坐落土地之共有人協調好，不過怎麼蓋
      跟怎麼協調我也不清楚，也不知道當時坐落土地之所有權
      人後續有沒有變，及原告是否知悉前開協調內容等語（見
      本院卷第196至199頁）；證人潘煌於本院言詞辯論程序時
      則證稱：系爭建物係被告父親所蓋，不過系爭建物坐落的
      地號我不知道，但應該係蓋在被告父親的地上，沒有蓋到
      其他人的，但事實上究竟有無蓋到其他人的地上並不清楚
      等語（見本院卷第201至202頁），則依據上開證人所述，
      就系爭建物所坐落之土地範圍具體為何，及所提及曾有協
      調知詳細內容及方案，均未能清楚說明，且其等均非親自
      參與協調之人，具為事後聽聞轉述得知，則是否遽此可認
      系爭建物與系爭1076號土地、系爭1077號土地之前所有人
      間確有分管協議存在，實屬有疑，因此被告此部分之抗辯
      ，舉證不足，自難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
　　③又被告雖辯稱原告購入系爭1076號土地及系爭1077號土地
      時，明知系爭建物存在，亦無提出異議，自應受分管協議
      拘束等語，然原告縱未於購入之初未行使權利，或係未經
      測量未知有無權占有情事、甚或基於權利之消極不行使，
      然權利之不行使原因多端，單純不行使權利，尚不足以證
      明原告此舉即屬默示分管協議之存在，原告當不受該分管
      協議之拘束，故被告此部分之抗辯亦無理由。
　　3.綜此，原告主張被告無權占有使用系爭1076號土地及系爭
      1077號土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規定，請求
      被告拆除系爭地上物，將所占用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
      人，即屬有據。　　
（二）再按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逾越地界，鄰地所有人請求移去
      或變更時，法院得斟酌公共利益及當事人利益，免為全部
      或一部之移去或變更，民法第796條之1第1項前段定有明
      文。且依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8條之3規定，上開規定於民
      法98年物權編修正施行前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逾越地界，
      鄰地所有人請求移去或變更其房屋時，亦適用之。揆其立
      法意旨，在於：對不符合第796條規定，鄰地所有人得請
      求移去或變更逾越地界之房屋，有時對社會經濟及當事人
      之利益造成重大損害，乃賦予法院裁量權，斟酌社會整體
      經濟利益及雙方當事人之利益，免為全部或一部之移去或
      變更。然此乃基於相鄰關係而受限制，係所有權內容所受
      之法律上限制，並非受限制者之相對人因而取得獨立的限
      制物權，是土地所有人免除移去越界房屋返還土地，要係
      法院衡酌公共利益及土地、鄰地所有人利益之結果，始要
      求鄰地所有人容忍不予拆除請求返還越界之土地，尚非謂
      土地所有人就越界之土地取得占用之正當權源（最高法院
      107年度台上字第1801號判決參照）。是本件被告得否依
      民法第796條之1規定，主張免為全部或一部之移去或變更
      ，自應考量其無權占用土地之面積大小、位置、是否牽涉
      公共利益，以及雙方因房屋拆除可獲得之利益與損害等因
      素，而為綜合判斷。查被告並未提出相關證據，證明若拆
      除系爭地上物，對系爭建物結構安全之影響程度如何，是
      否將導致系爭建物不堪使用抑或傾倒，均無從知悉，又系
      爭建物是否不能以先補強建物結構再行拆除之方式，保留
      系爭建物未越界部分，亦非無疑義；再者，依系爭成果圖
      所示，系爭地上物所占用系爭1076號土地及系爭1077號土
      地之面積非小，此舉將使原告無從正常使用前開土地，有
      損原告對前開土地所有權之完整，對原告造成之損害難謂
      非大，如仍免為移去或變更，難謂公平。從而，本院斟酌
      公共利益，及兩造因如系爭地上物拆除可獲得之利益與損
      害，認被告主張民法第796條之1規定，抗辯免為拆除系爭
      地上物，洵不足採。
（三）從而，原告依上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將無權占有之系
      爭地上物拆除後，返還占用之系爭1076號土地予原告陳勉
      如，及返還占用之系爭1077號土地予原告潘正吉及其全體
      共有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至2項所
      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證據
    ，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
    。
七、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4項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
    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
    權宣告假執行，原告假執行之聲請不另准駁，並依同法第39
    2條第2項規定，依被告聲請，宣告被告就如主文第4至5項所
    示之金額各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436條第2項。
    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8,370元（第一審裁判費），應由
    被告負擔，及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士林簡易庭　法　官　葛名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
記載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
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詹禾翊
附圖：新北市淡水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士簡字第333號
原      告  陳勉如  
            潘正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易定芳律師
複  代理人  張錦春  

被      告  許木益  
訴訟代理人  許麗紅律師
複  代理人  邱瓊儀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其所有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號建物及水泥鋪面占用新北市○○區○○段○○○○地號土地部分（即如附圖之編號B及編號C所示部分）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返還予原告陳勉如。
被告應將其所有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號建物及水泥鋪面占用新北市○○區○○段○○○○地號土地部分（即如附圖之編號A及編號D所示部分）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返還予原告潘正吉及其全體共有人。
訴訟費用新臺幣捌仟參佰柒拾元由被告負擔，及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陸拾貳萬柒仟參佰陸拾捌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參萬伍仟零壹拾陸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而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前開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仍適用之，民事訴訟法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為：「1.被告應將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00號（下稱系爭建物）占用新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1076號土地）部分，拆除並返還予原告陳勉如；2.被告應將系爭建物占用新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1077號土地）部分，拆除並返還予原告潘正吉及其全體共有人；3.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於訴訟進行中，原告變更訴之聲明為：「1.被告應將系爭建物及水泥鋪面占用系爭1076號土地部分，即如附圖之新北市淡水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系爭成果圖）編號B及編號C所示部分，拆除並返還予原告陳勉如；2.被告應將系爭建物占用系爭1077號土地部分，即如附圖之系爭成果圖編號A及編號D所示部分，拆除並返還予原告潘正吉及其全體共有人；3.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是原告關於請求拆除水泥鋪面部分，核屬擴張訴之聲明外，其餘變更部分，核屬更正事實上之陳述，依照民事訴訟法第256條之規定，應非訴之變更或追加，至於擴張聲明部分，依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再按不合於簡易訴訟程序之訴訟，法院適用簡易程序，當事人不抗辯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已有前項之合意，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4項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更正後之訴訟標的金額已逾50萬元，原應適用通常程序，然兩造均不抗辯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視為已合意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故依前揭規定，本件仍依簡易訴訟程序審理，併予敘明。　
三、原告起訴主張：
　　系爭建物及水泥鋪面為被告所有，而系爭建物及水泥鋪面依系爭成果圖所示，其中編號B及編號C部分占用原告陳勉如所有之系爭1076號土地，其中編號A及編號D部分占用原告潘正吉與訴外人高敏賢所共有之系爭1077號土地，而系爭成果圖所示之編號A、B、C、D部分（以下合稱系爭地上物）均為被告所建及使用，被告擁有事實上處分權；然兩造間並無任何分管協議存在，被告所建之系爭地上物實為無權占有系爭1076號土地、系爭1077號土地，侵害原告之所有權完整，爰依民法第767條、第821條等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1.被告應將系爭建物及水泥鋪面占用系爭1076號土地部分，即如附圖之系爭成果圖編號B及編號C所示部分，拆除並返還予原告陳勉如；2.被告應將系爭建物占用系爭1077號土地部分，即如附圖之系爭成果圖編號A及編號D所示部分，拆除並返還予原告潘正吉及其全體共有人；3.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四、被告則以：
（一）系爭建物原為訴外人許允棟所有，後由被告繼承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而於系爭建物建築之時，所在之基地尚未分割，嗣後因該基地分割，方有系爭1076號土地及系爭1077號土地，原告之後才成為前揭土地之所有權人；後又因民國108年10月間新北市淡水地政事務所實施地籍圖重測，地界發生偏移，系爭地上物方占有系爭1076號土地及系爭1077號土地。
（二）又系爭建物於建築之時，與坐落基地之其他共有人係有分管協議存在，嗣後雖因共有物分割，而有系爭1076號土地及系爭1077號土地，然其之所有權人亦應承繼分管協議，受分管協議之拘束，且原告購入系爭1076號土地及系爭1077號土地時，明知系爭建物存在，亦無提出異議，因此原告應受該分管協議之拘束，被告並非無權占有。
（三）縱認被告有無權占有之情事，然系爭建物並非故意越界建築，又原告請求拆除系爭地上物與原告所得取回部分相較，對系爭建物之傷害較為巨大，應得適用民法第796條之1規定，免為拆除。
（四）聲明：1.請求駁回原告之訴；2.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所有並使用之系爭地上物無權占用系爭1076號土地、系爭1077號土地，故被告應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前開土地遭占用部分，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一）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規定，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地上物占用系爭1076號土地、系爭1077號土地部分，並返還該土地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有無理由？　　　
　　1.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按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土地者，占有人對土地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土地所有權人對其土地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占有人自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51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被告所有並使用之系爭地上物有占用系爭1076號土地、系爭1077號土地之情事，業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地籍圖騰本、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現場照片等件為證（見本院113年度士簡字第333號卷【下稱本院卷】第17至27頁），且經本院會同兩造於113年5月27日上午10時至現場履勘及囑託新北市淡水地政事務所派員測量，製有勘驗筆錄、系爭成果圖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15至119、137頁），復被告亦不爭執系爭地上物有占有系爭1076號土地、系爭1077號土地之情，自堪認原告此部分之主張屬實，益證被告為系爭地上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被告就系爭地上物有拆除之權能。
　　2.本件被告抗辯系爭地上物非無權占有系爭1076號土地及系爭1077號土地，自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經查：
　　⑴被告雖辯稱本件係因108年10月間新北市淡水地政事務所對系爭1076號土地及系爭1077號土地辦理地籍圖重測，重測後造成地界偏移，致使系爭地上物有占用系爭1076號土地及系爭1076號土地等語。然查，經本院函詢新北市淡水地政事務所本件是否因地籍圖重測而致地界偏移，該所回覆略以：「地籍圖重測係重測單位依據土地所有權人指界再據以施測並製作成果，且經本所確認其地籍圖重測測量結果亦與上開地籍調查表及補正表所載土地經界相符，且經調閱歷年複丈紀錄，旨揭地號土地於地籍圖重測前亦未曾申請鑑界，自無有地界動之情事」等語，有該所113年6月6日新北淡地測字第1136098170號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29頁），由此可知，系爭1076號土地及系爭1077號土地之土地經界線，並未因地籍圖重測而有所偏移。是以，應認被告此部分之所辯，無足憑採。
　　⑵被告雖又辯稱系爭建物於建築之時，與基地之其他共有人係有分管協議存在，後雖因共有物分割，而有系爭1076號土地及系爭1077號土地，然原告購入系爭1076號土地及系爭1077號土地時，明知系爭建物存在，亦無提出異議，自應受分管協議拘束等語，然查：
　　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共有物分管契約係共有人就共有物管理方法所成立之協議，依民法第820條第1項規定，應由共有人依協議訂定之（98年1月23日修正前需全體同意；修正後採多數決）。次按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係指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若單純之沉默，則除有特別情事，依社會觀念可認為一定意思表示者外，不得謂為默示之意思表示。又「知悉」並不等同於「同意」，某人知悉某項事實而不為反對之表示，能否視為同意或默示同意，仍須以該人是否有某項舉動，足以推知其有同意之意思者，始足當之，縱房屋已建築多年，倘未能積極證明土地所有人同意建築，不能因建築多年即認為土地所有人已同意使用（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762號判決、95年度台上字第2952號判決、69年度台上字第462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被告雖主張有分管協議存在，但被告亦自承該分管協議並無書面（見本院卷第159頁），則該分管協議是否存在，已屬有疑；再者，證人潘文於本院言詞辯論程序時證稱：系爭建物係被告父親所蓋，不過系爭建物坐落的地號我不知道，蓋之前有跟坐落土地之共有人協調好，不過怎麼蓋跟怎麼協調我也不清楚，也不知道當時坐落土地之所有權人後續有沒有變，及原告是否知悉前開協調內容等語（見本院卷第196至199頁）；證人潘煌於本院言詞辯論程序時則證稱：系爭建物係被告父親所蓋，不過系爭建物坐落的地號我不知道，但應該係蓋在被告父親的地上，沒有蓋到其他人的，但事實上究竟有無蓋到其他人的地上並不清楚等語（見本院卷第201至202頁），則依據上開證人所述，就系爭建物所坐落之土地範圍具體為何，及所提及曾有協調知詳細內容及方案，均未能清楚說明，且其等均非親自參與協調之人，具為事後聽聞轉述得知，則是否遽此可認系爭建物與系爭1076號土地、系爭1077號土地之前所有人間確有分管協議存在，實屬有疑，因此被告此部分之抗辯，舉證不足，自難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
　　③又被告雖辯稱原告購入系爭1076號土地及系爭1077號土地時，明知系爭建物存在，亦無提出異議，自應受分管協議拘束等語，然原告縱未於購入之初未行使權利，或係未經測量未知有無權占有情事、甚或基於權利之消極不行使，然權利之不行使原因多端，單純不行使權利，尚不足以證明原告此舉即屬默示分管協議之存在，原告當不受該分管協議之拘束，故被告此部分之抗辯亦無理由。
　　3.綜此，原告主張被告無權占有使用系爭1076號土地及系爭1077號土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規定，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地上物，將所占用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即屬有據。　　
（二）再按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逾越地界，鄰地所有人請求移去或變更時，法院得斟酌公共利益及當事人利益，免為全部或一部之移去或變更，民法第796條之1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且依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8條之3規定，上開規定於民法98年物權編修正施行前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逾越地界，鄰地所有人請求移去或變更其房屋時，亦適用之。揆其立法意旨，在於：對不符合第796條規定，鄰地所有人得請求移去或變更逾越地界之房屋，有時對社會經濟及當事人之利益造成重大損害，乃賦予法院裁量權，斟酌社會整體經濟利益及雙方當事人之利益，免為全部或一部之移去或變更。然此乃基於相鄰關係而受限制，係所有權內容所受之法律上限制，並非受限制者之相對人因而取得獨立的限制物權，是土地所有人免除移去越界房屋返還土地，要係法院衡酌公共利益及土地、鄰地所有人利益之結果，始要求鄰地所有人容忍不予拆除請求返還越界之土地，尚非謂土地所有人就越界之土地取得占用之正當權源（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801號判決參照）。是本件被告得否依民法第796條之1規定，主張免為全部或一部之移去或變更，自應考量其無權占用土地之面積大小、位置、是否牽涉公共利益，以及雙方因房屋拆除可獲得之利益與損害等因素，而為綜合判斷。查被告並未提出相關證據，證明若拆除系爭地上物，對系爭建物結構安全之影響程度如何，是否將導致系爭建物不堪使用抑或傾倒，均無從知悉，又系爭建物是否不能以先補強建物結構再行拆除之方式，保留系爭建物未越界部分，亦非無疑義；再者，依系爭成果圖所示，系爭地上物所占用系爭1076號土地及系爭1077號土地之面積非小，此舉將使原告無從正常使用前開土地，有損原告對前開土地所有權之完整，對原告造成之損害難謂非大，如仍免為移去或變更，難謂公平。從而，本院斟酌公共利益，及兩造因如系爭地上物拆除可獲得之利益與損害，認被告主張民法第796條之1規定，抗辯免為拆除系爭地上物，洵不足採。
（三）從而，原告依上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將無權占有之系爭地上物拆除後，返還占用之系爭1076號土地予原告陳勉如，及返還占用之系爭1077號土地予原告潘正吉及其全體共有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至2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
七、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4項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假執行之聲請不另准駁，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被告聲請，宣告被告就如主文第4至5項所示之金額各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436條第2項。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8,370元（第一審裁判費），應由被告負擔，及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士林簡易庭　法　官　葛名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詹禾翊
附圖：新北市淡水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



